
《八公山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

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做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示范县区创建工作，进一步完善我区养老保障体系，保障老年人共享社会发展结果，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淮南市高龄津贴发放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淮府办〔2013〕47号）文件精神，并结合我区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根据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淮南市高龄津贴发放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淮府办〔2013〕47号）文件制定。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八公山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主要包括八个方面内容：一是发放对象，二是发放标准，三是申请审批，四是发放要求，五是管理要求，六是部门职责，七是监督管理，八是责任追究。

第一部分发放对象，明确指出凡具有八公山区户籍，且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，享受高龄津贴待遇。
第二部分发放标准，明确指出80周岁（含）至99周岁老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30元，100周岁（含）以上老人高龄津贴为每人每月500元。

第三部分申请审批，申请高龄津贴需通过申请、初审、复审、公示、审批五个方面进行材料申报，特殊情况除外。
第四部分发放要求，（一）高龄津贴的发放以年龄、户籍为基础，实行属地管理，按人逐月发放，在每月30日前由区民政局会同区财政局通过“一卡通”打卡发放到位。（二）高龄津贴自申请人符合年龄、户籍条件的当月起计发，发放至死亡次月止。符合高龄津贴申请条件的老年人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一月申请高龄津贴。（三）因各种原因延误申请的，经审核后，高龄津贴从申请人申请当月发放。（四）高龄老人死亡的，镇（街道）要及时办理高龄津贴注销手续。从死亡后的次月起停止发放高龄津贴。
    第五部分管理要求，健全档案、动态管理措施，及时变更、终止补贴人员信息，严禁救助死亡后仍享受高龄津贴的现象发生。

第六部分部门职责，区民政局作为主管部门，主要负责高龄津贴的日常审批和管理工作，并联合区财政、人社、卫键、公安、纪委、各镇街道等部门，做好高龄津贴的资金结算、监督检查、信访投诉等工作。

第七部分监督管理，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，各司其职，共同做好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全面监督。

第八部分责任追究，高龄老人或其家属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一律追回非法所得，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同时，采取集中通报曝光、纳入村规民约管理、纳入诚信体系建设等方式，加强社会监督。

1.申请材料弄虚作假，虚报、冒领高龄津贴。

2.发生变（死亡、户籍迁出本区等）不及时主动上报取消高龄津贴的。

3.故意隐瞒死亡信息，违规超期领取高龄津贴。

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八公山区民政局负责解释。


